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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執行「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作業要點 

113年 10月 16日簽奉校長核定 

 

一、補助目的：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教育部推動結合「職

涯發展」與「甄別機制」之「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針對博士生培

養，由教育部、學校與企業共同挹注相應之輔助與獎助津貼，並強化博

士生職涯發展之課程規劃與職涯輔導機制，以吸引優秀人才就讀博士

班、培育產業所需研發人才及協助博士高階人才之職涯銜接，訂定「國

立中興大學執行『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作業要點）。 

二、補助對象及請領資格： 

(一)本國且非在職之博士班 1至 3年級學生（不含境外生）；學生年級以教

務處學籍資料為準。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領本獎學金： 

1.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者。 

2.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3.已支領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及

「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方案」之獎學金。 

三、補助名額： 

(一)全校每學年度總補助名額，依教育部審查結果核定。 

(二)本校各學院博士生補助名額，原則核算各學院前一年度建教合作計畫

金額及最近一學期本國籍博一至博三在學人數（不含休學及全職工作

者）之平均比例分配，並應保障人文社會領域以達領域平衡發展為目

標；學院內各年級博士生補助名額，視申請及審查情形決定。 

四、補助項目及金額： 

(一)補助項目：博士學生獎學金。 

(二)補助金額： 

1.定額補助：審查通過者每位博士生每月教育部補助 2 萬元，學校配合

款（含校務基金、其他計畫型補助、合作企業或機構投入之經費等）

補助 2萬元，合計每月 4萬元；學校配合款 2萬元，需於提出申請時

經指導教授確認經費來源（提供校內經費來源科目、金額、支應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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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碼補助：依據第六點加碼補助評分項目，通過加碼審查者，每生每

月加碼 1,000元至 2萬元不等；各學院加碼補助人數不得超過該院核

定補助名額二分之一（按比例核算後，若未達 1名者，以 1名計）。 

(三)補助期限：一學年，審查核定後追溯自當年 8月起核發至次年 7月止；

博士班 1 年級及 2 年級獲核定學生，通過補助成效年度考核者，擇優

核予次一學年度續領資格。 

(四)本補助至多領取至博士班 3年級，並視教育部補助經費期程調整。 

五、申請及審查方式： 

(一)每年依研究發展處公告各學院補助名額及加碼補助總額度，博士生向

所屬學院提出研究計畫書等申請資料，由學院辦理收件暨初審作業；評

選過程務必遵守利益迴避及保密原則。 

(二)各學院將學院初審結果推薦名單（含備取名單）及相關資料，送研究

發展處辦理複審。 

(三)研究發展處辦理複審事宜，設校級審查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

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

召集人圈選之。 

(四)補助名額遞補機制：如原獲補助博士生因故終止補助，各學院得依當

學年度備取名單遞補，經校內行政程序核定後，遞補者領取該名額尚未

支領月份之獎學金。 

六、審查評分項目： 

(一)定額補助評分項目： 

1.個人傑出表現與參與計畫經驗。 

2.研究計畫之完整性與可行性。 

3.研究計畫之學術及社會價值。 

(二)加碼補助評分項目： 

1.研究主題與產業需求鏈結情形。 

2.產學合作意願、規劃與成效。 

七、甄選期程：本期程適用 114學年度以後之甄選作業；計畫第 1年（113

學年度）甄選期程，依教育部實際公告審查結果調整之。 

(一)申請：每年 7至 8月。 

(二)初審：每年 9月中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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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審：每年 10月中旬。 

(四)核定公告：每年 10月底前。 

(五)獎學金發放：每年 11月。 

八、補助規範及成效考核： 

(一)博士生支領學校配合款 2 萬元，得由指導教授規劃與學生專業學習、

研究、職涯發展或畢業條件有關之學術研究或產學合作事項。 

(二)獲補助博士生，每學年補助期滿前兩個月，繳交書面評量報告，送所

屬學院會議審核；博士班 1 年級及 2 年級獲核定學生，依補助成效考

核結果，核定通過者擇優核予次一學年度續領資格。 

九、獲補助博士生如有以下各款情形之一，自事實發生日當月起終止補助： 

(一)休學、退學或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 

(二)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 

(三)違反學術倫理相關規範、有不當研究行為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等情事，

經查證屬實者。 

(四)經所屬學院或本校相關會議決議不再給予補助者。 

十、經費來源： 

(一)本獎學金由「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本校校務基金、其他計

畫型補助、合作企業或機構提供之經費等收入項下支應。 

(二)本獎學金得視教育部補助經費及學校、企業配合款經費籌措情形調整

補助名額或停止實施。 

十一、本試辦方案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作業要點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校 113學年度「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 

-各學院補助名額及加碼補助經費分配表 

 

序號 學院 補助名額 加碼補助經費 名額流用排序 

1 文學院 3 144,000 5  

2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21 1,004,000 3  

3 理學院 4 192,000 9  

4 工學院 10 480,000 8  

5 生命科學院 7 336,000 10  

6 獸醫學院 4 192,000 7  

7 管理學院 5 240,000 11  

8 法政學院 1 48,000 4  

9 電機資訊學院 4 192,000 2  

10 醫學院 1 48,000 6  

11 循環經濟研究學院 3 144,000 1 

合計 63 3,020,000  

備註： 

1.各學院補助名額、加碼補助經費、名額流用排序依據 113年 10月 7日「本校執行 113學年

度『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第 1次討論會議」決議辦理。 

2.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學程自 113 學年度起調整為校級學位學程，博士生之申請案，向

其指導教授所隸屬之學院提出。 

3.如本(113)學年度學院補助推薦名單從缺時，則該名額依「名額流用排序」流用至其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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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表【113學年度】 

(依據「國立中興大學執行『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姓    名  學    號  

學    院  性    別  

系    所  身    分 限本國學生 

年    級 □博一   □博二   □博三  (以教務處學籍資料為準) 

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 

學期平均： 

學期 GPA： 
(博一新生免填) 

檢附文件 

(請合併成 1

個 pdf檔傳

送所屬學院) 

□(紙本)本申請表。 

□(紙本)(博一)碩士歷年成績單 ／□(紙本)(博二&博三)博士歷年成績單 

□(紙本)學術研究及職涯發展計畫（詳格式範例，限 10 頁）。 

□(電子檔)其他有助審查資料（如研究著作與成果、參與研究計畫、參與國內

外研討會議、傑出事蹟、獲獎紀錄、英文能力證明、推薦函、其他）。 

配合款 

經費來源 

(合計每月 2

萬元以上) 

*未達 2萬

不予受理 

經費來源 
校內計畫

編號 
每月金額 配合期間(年月~年月) 

□建教合作計畫經費    

□研究生獎助學金    

□其他自籌款(請說明):_____    

□其他自籌款(請說明):_____    

指導老師簽名： 

聲明事項 

(請確認皆

應勾選) 

□本人瞭解：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得請領本項「博士生獎學金」。 

1.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本人目前於公私立機構從

事專職工作，若獲得本項獎學金審查通過，同意於學校規定期限前辦妥離

職並檢附相關證明，否則自動放棄獎勵資格。） 

2.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 

3.已支領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 

□本人保證所提供資料皆屬實，如經查證有不實資料，將自動放棄申請資格

並接受相關處分，絕無異議。 

申請人 
 (簽名) 填表日期 113 年  月  日 

手機： E-mail  

核章單位 

1.系所承辦人 

 

3.學院承辦人 

 

E-mail: E-mail: 

2.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 4.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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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及職涯發展計畫 

 

（限 10 頁，不限中英文）(超過頁數者，全份不予審查)。 

 

一、修讀博士班動機及修讀專業領域之理由 

 

 

二、學術研究計畫（研究主題、預期成果、學術及社會價值、產業需求鏈結情形等） 

 

 

三、產學合作意願、規劃與成效 

 

 

四、職涯發展計畫（畢業後投入專長領域之就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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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一、研究著作與成果 

 

二、參與研究計畫【含預計參與研究計畫】 

 

三、參與國內外研討會議 

 

四、傑出事蹟 

 

五、獲獎紀錄 

 

六、英文能力證明 

 

七、推薦函 

 

八、其他 

 

 

 



 國立中興大學  113   學年度「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 

第一階段初審-學院審查結果推薦表 

學院：                

初審結果 
系所 

姓名 

/學號 
年級 

(1-3) 

審查及推薦意見 

(請詳細敘明每位被推薦學生之個別差異性的審查

意見) 

建議加碼補助

金額 

(每月金額) 
*詳備註 

正取 

(排序) 

備取 

(排序) 

       

       

       

       

       

*建議加碼補助金額： 

1.請依各學院 113學年度獲分配之「加碼補助經費」額度，核予正取生建議加碼補助金額；實際加碼金額將依複審會議統籌全校補助名額分配情形調整之。 

2.若被推薦者預定加碼補助每月金額不一，請詳述補助月份/金額，如前 6個月每月 3,000元，後 6個月每月 4,000 元。 

 

                                                         院長：                                

日期： 


